[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规程》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地热资源是宝贵的矿产资源，是重要的清洁能源之一，矿泉水是直接关系到人们饮用健康的一种矿产资源。特别在当今世界性水资源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地热、矿泉水的价值尤其珍贵。对地热矿泉水的不当与过度开发可能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为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地热矿泉水资源，需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矿业发展新模式。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地热矿泉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因此，为加快推进我市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在现有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实际，因地制宜，细化量化矿山环境面貌、开发利用方式、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智能矿山建设、矿地和谐和企业文化形象等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考核指标要求，发挥“标尺”作用，编制《深圳市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势在必行。
二、起草过程
本次《规程》的编制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深圳市不动产评估中心（深圳市地质环境监测中心）负责编写，旨在明确我市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各方面建设要求，推动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规范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对生产矿山积极推动升级改造，逐步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争取能够作为深圳市地方标准进行发布，将来为推动全市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主要内容
《规程》分为10个章节，1至5章是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以及规范管理，第6章为矿区环境，包括矿区布局、配套设施、安全标识和矿区绿化等方面的要求。第7章为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其中对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节能降耗等主要工作环节进行了叙述。第8章为环境保护，其中废气和噪声排放控制、尾水和废水处置、矿区环境保护等主要工作内容进行了明确。第9章为科技创新与智能矿山包括科技创新和智能矿山建设等主要工作内容要求。第10章为企业管理与企业形象。包括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企业诚信和企业形象等要求。其中，第6、7、8、9章为本《规程》的重点章节，基本涵盖了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中的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主要建设内容和要求。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于2017年12月印发了《广东省地热、矿泉水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及评估标准》，这给我们的编制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启发和帮助。我们部分的章节条款参照了包括上述规范在内的部分行业标准的条款内容，保证《规程》与国家、省级标准体系建设的衔接。同时，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以及建设海绵城市和“无废城市”的相关要求，对一些具体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规程》征求意见稿已完成，将挂外网征求意见，同时我们也将《规程》征求意见稿发给相关单位征求意见，下一步将按照《规程》编制要求做好意见处理和报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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